附件2
开发区质量奖申报组织无不良记录证明
兹证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组织、个人所在组织）在2023年4月8日至2026年4月8日间无质量、安全、环境污染、公共卫生、食品安全等事故，无属于组织自身责任而引起的质量异议、索赔和退货，无国家、省、市、区质量监督抽查不合格记录，无重大劳动保障失信记录，无违法违规及处罚不良记录，无失信记录。
  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           区应急管理局

市生态环境局开发区分局         区社会事业局

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        区经济发展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   月   日

